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職工晉升申請及評分表
年 月 日
	單    位
	
	姓    名
	

	職    稱
	
	申請晉升職稱
	

	到校日期
	
	任現職日期
	

	一、現職歷年考核情形(請由最近考核等第往前填寫)，符合本校職工遴用及晉升辦法第  條第   款規定。
1.     學年度考核     等	4.     學年度考核     等	7.     學年度考核     等
2.     學年度考核     等	5.     學年度考核     等	8.     學年度考核     等
3.     學年度考核     等	6.     學年度考核     等	9.     學年度考核     等
二、申請者須填寫現職期間之具體事蹟供作綜合評分(工作專業能力40%、工作服務態度30%、發展潛能30%)。
三、確認學歷、年資、考核、獎懲、訓練(研習)成績
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審核：□符合  □不符合

	評分項目
	配分上限
	申請人填寫
	分項得分
(申請人勿填)
	說     明

	學歷
	5分
	學校:
學位:
	
	碩士5分、大學4分、專科3分、高中職2分。

	現職年資
	10分
	滿       年
	
	學年終了連續服務滿1年加1分。

	近5年考核成績
	25分
	優:   次   甲:   次
乙:   次
	
	＊優等者每次加5分、甲等者每次加4分、乙等者每次加3分。

	近5年獎懲
	3分
	
	
	＊大功+0.9分 小功+0.3分 嘉獎+0.1分
  大過-0.9分 小過-0.3分 申誡-0.1分

	在職訓練
	10分
	
	
	＊現職期間取得高考及格或與工作相關專業證照甲級每張得3分；取得普考及格或乙級證照每張得2分。
＊近2年參加與業務相關之研習、訓練課程之學習時數累計8小時得1分。

	外語能力
	2分
	
	
	＊現職期間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測驗者，採計1分；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測驗以上者，採計2分。
其他相關英語能力測驗，按全民英檢之等級計分(參見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表)。
以上須有合格證書，如取得二項以上合格證書者以等級最高之一項計分。

	綜合評分

	單位主管
	10分
	
	(一、二級主管共同評分)
	一、職工評審委員會評分欄不含校長及申請晉升者直屬主管(系所主任)及單位主管(院長)評分。
二、調整單位未滿一年申請者，須加前任主管一併評分。
三、綜合評分項目包含工作專業能力40%、工作服務態度30%、發展潛能30%。

	
	職工評審委員會
	15分
	
	(委員平均分數)
	

	
	校長
	20分
	
	
	

	合 計
	
	

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職工申請晉升綜合評分表
年  月  日
	單      位
	姓       名
	申請晉升職稱

	
	
	

	申請人自述現職期間具體事蹟
	(以條列式填寫下列內容，內容須有具體佐證資料)
1、 對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、提出具體改進措施，具有重大績效者。
2、 執行年度預算支出，具有重大撙節效益者。


	綜合評分
	工作專業能力40%
	工作服務態度30%
	發展潛能30%
	合計

	
	
	
	
	

	評分人員簽章：



